
“证据的类型”常考点

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

1.当事人的陈述：是指当事人就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情况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只有当事人

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才能归属于诉讼证据的范畴。

2.书证：是指用文字、符号、图案等所记载和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如合

同书、借据、不动产权证书、建筑图纸等。

3.物证：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物证是以其外部形状、物质特性、存在的情

形等来证明案件事实的。

4.视听资料：是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利用图像、音响以及电脑储存的资料等来证明案件待

证事实的证据。视听资料包括录音资料和影像资料。

5.电子数据：是指通过电子邮件、电子数据交换、网上聊天记录、博客、微博客、手机短信、

电子签名、域名等形成或者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影像

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6.证人证言：是指证人就其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人民法院所作的陈述。

7.鉴定意见：是指鉴定人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民事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

析鉴别后所作出的书面意见，如医学鉴定、技术鉴定、工程质量鉴定等。

8.勘验笔录：是指为了查明案件事实，人民法院对与案件有关的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察、检

验后制作的笔录。

行政诉讼中的证据类型

1.书证：与民事诉讼中的书证类似，是以文字、符号、图案等记载的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

2.物证：同样是指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

3.视听资料：利用图像、音响等资料证明案件事实。

4.电子数据：通过电子介质存储的信息来证明案件情况。

5.证人证言：证人就其了解的案件相关情况向法院所作的陈述。

6.当事人的陈述：行政诉讼中当事人对案件事实的陈述。

7.鉴定意见：针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由专业鉴定人员出具的意见。

8.勘验笔录：人民法院对与案件有关的物证或者现场进行勘察、检验后制作的笔录。

9.现场笔录：是行政诉讼特有的证据类型，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过程中对现

场情况所作的书面记录。



刑事诉讼中的证据类型

1.物证：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物品和痕迹，如犯罪工具、赃物等。

2.书证：以文字、符号、图案等记载的内容证明案件事实，如犯罪嫌疑人的信件、日记等，

若能反映案件相关情况，可作为书证。

3.证人证言：证人就其所知的案件情况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4.被害人陈述：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就其遭受犯罪

行为侵害的事实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情况所作的陈述。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案件事实向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

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6.鉴定意见：司法机关为了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指派或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鉴

定后所作出的书面意见。

7.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司法人员对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尸体

进行勘验、检查，对犯罪嫌疑人、被害人进行辨认，以及进行侦查实验等活动所作的记录。

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通过录音、录像、电子设备存储等方式形成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

资料，如监控录像、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

常考点区分要点

1.物证与书证：物证侧重以物品的外部特征、物质属性等证明案件事实；书证则是以其记载

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事实。例如，在合同纠纷中，合同文本是书证，若合同文本上有指纹、

污渍等，这些指纹、污渍作为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则属于物证。

2.视听资料与电子数据：视听资料强调利用传统的音像技术形成的资料；电子数据更侧重于

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形成并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信息。不过，存储在电子介质中的录音资料和

影像资料，适用电子数据的规定。

3.不同诉讼中证据类型的差异：行政诉讼中的现场笔录是其特有的证据类型；刑事诉讼中有

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独特的证据类型，这些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

讼中是不存在的。


